
关于申报 2023 年内地与港澳高等学校

师生交流计划项目（简称“万人计划”）的通知

为深化内地与港澳教育交流合作，推动内地与港澳高等学校师生

交流项目提质增效，做好 2023 年内地与港澳高等学校师生交流计划

项目（简称“万人计划”）的组织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时间

2022 年 10 月 14 日至 10月 30 日。

二、申报项目条件

（一）申报项目应符合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需求，对推动内地与港

澳高等教育交流合作、促进“双一流”建设具有积极作用。申报材料

应确保真实、完整、规范。

（二）申报项目按类型分为联合培养、教学科研、创新创业、实

践交流 4 类。其中：

联合培养类包括内地与港澳高校合作开展本科生、研究生联合培

养，学分互认，交换生等项目。申报单位应提供与港澳高校签订的联

合培养或学分互认等合作协议，且有详细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计划。

教学科研类包括内地与港澳高校合作开展课程交流、教学实习、

科研交流、实验室共建等项目。申报院校应有明确的科研计划，并且

在项目结束后能够提交有价值的科研成果。

创新创业类包括内地与港澳高校合作开展创新创业培训、创业辅

导、企业实习等项目。申报院校应在创新创业领域具有较好工作基础



或比较优势，有明确创新创业计划，且能充分调动资源，吸纳知名企

业或知名创新创业人物参与。

实践交流类包括内地与港澳高校合作开展国情考察、社会实践等

项目，项目设计应含有细化日程安排。

（三）申报项目按时间分为长期项目和短期项目。

长期项目指学习、科研、实习时间 3 个月（含）到 1 学年（含）

的项目；

短期项目指学习、科研、实习时间 3 天到 3 个月以内的项目。

三、申报流程

（一）填报《内地与港澳高等学校师生交流计划》、《项目确认书》

（需内地与港澳高校双方签字盖章）。

（二）专家评审。教育部港澳台办将于项目申报结束后组织专家

评审。评审中如发现项目存在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或涉国家

安全、保密及其他不适合开展的活动内容，项目申请书明显不合格或

申报材料造假等任一情况的，将不予立项，并将会取消我校下一年度

申报资格。各项目院校应尊重专家评审结果。

（三）立项批复。教育部港澳台办将根据专家评审结果及上一年

度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立项并批复，向内地高校提供全额资助或部分资

助（经费支出范围和标准参照《香港与内地高等学校师生交流计划项

目经费管理暂行办法》及有关文件执行）。

（四）注意事项。

1. 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尚未结束，接受申请举办部分线上交



流项目，并根据线上交流项目实际经费需求填报预算明细，可包含：

讲座课酬费、课件制作费、助教劳务费、场地租赁费、资料印制费、

设备软件使用费、证书制作费等。

2. 请在申报项目名称中明确开展方式，即注明：“线下”、“线上”

或“线上线下相结合”。如未按要求填报，申请将予以退回。

四、项目执行及监管

（一）项目获批后，应按项目计划认真执行，并严格遵守有关财

务规定。如项目需延期或变更，应于申报实施日期前 20 个工作日内

向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报送项目变更方案；如项目因特殊情况临时取消，

应于申报实施日期 20 个工作日前向学校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报送项目

取消情况说明。

（二）项目完成后 15 个工作日内在系统中填报单个项目执行情

况、师生信息表、项目总结（附照片、感言、问卷反馈等资料）、费

用结算表（加盖学校财务专用章）等材料。

（三）教育部港澳台办将组织专家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评

估结果作为下一年度项目立项的重要参考依据。

五、联系方式及材料报送

联系方式：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吴超昭 0791-83968874

材料报送：办公楼 425A

附件：香港、澳门与内地高等学校师生交流计划资助项目经费标

准



附件 1：《内地与港澳高等学校师生交流计划项目申请书》

附件 2：《内地与港澳师生交流计划合作项目确认书》


